
 

土地使用同意書（共有土地） 

本人（土地共有人）          所有坐落於彰化縣        鄉(鎮、

市）        段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地號，權利範圍          分

之       的土地，願提供申請人               作為               

（墓碑）氏墳墓修繕之用，並依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如

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此致 

彰化縣政府 

   

 

同意人（土地共有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表二 



土地使用同意書(所有權全部) 

 

本人（土地所有權人）所有坐落於彰化縣              鄉（鎮、

市）  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    地號，權利範圍所有權全部之

土地，願提供申請人               作為               （墓碑）氏

墳墓修繕之用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此致 

彰化縣政府 

   

 

同意人（土地所有權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表二 


